农村土地产权新农村和谐社会

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　　佟绍伟
摘要：本文从古今中外的实践出发，深刻的表明了没有合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就没有农村的发展稳定，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综合中外经验，作者提出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路：（1）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切实做到耕者有其田；（2）以零税收、零负担保证农民愿意种田、种得起田；（3）认真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受侵犯。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土地制度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没有合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就没有农村的发展稳定，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村土地产权不断演变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直重复着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再兼并——农民再起义——朝代再更换这样一个循环。凡是农村发展稳定、社会比较和谐的时期，都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比较公平合理的时期，老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如唐朝初期由于实行均田制，直接造就了“盛唐”；凡是农村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时期，一定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严重不公的时候，如历朝历代中晚期。    
不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影响，在欧洲与北美洲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孙中山在十九世纪考察欧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发现，欧洲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则相对平稳。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分析比较，他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欧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作用，如英国残酷地实行后来被称之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将农民强行赶出家园。欧洲大陆的农民也因为工业发展而纷纷破产，从而失去土地，背井离乡，被迫进入城市。他们时常面临失业的威胁，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在城市无工可作，无房可住，而想回到农村又无地可种。为了生存，他们必然奋起抗争，社会就难以安定和谐。而相对来说，由于美国有众多的家庭农场，农地产权相对公平，农民只有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的住所后，才会离开土地进入城市，遇到经济危机他们又可以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就没有欧洲那样严重。所以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主要思想，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建立公平合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设和扶植自耕农，以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然，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不可能给孙中山以实现理想的机会。    
即使在今天，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对农场主和农业予以特殊的保护，在WTO的谈判中，有关农产品的讨价还价最为激烈，美欧日也经常为农产品贸易发生争端。不是因为农业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而是这些国家主要考虑的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不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影响，在二战之后东亚国家和地区与拉美国家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    

曾几何时，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小农制，受到理论界的冷嘲热讽。认为这种小农制生产规模小、成本高，不利于现代科技的推广，不利于实现现代化。而巴西等南美国家的“大农制”却倍受追捧和称赞。这些南美国家机械地模仿北美洲的大农业，大地主把土地从租户手中收回，购买大型的农业机械自己直接耕种，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农业甚至比工业更早地实现了现代化。    
然而，几十年后人们发现，上述“小农制”和“大农制”对于现代化的影响却呈现出人们预想不到的景象：后者由于地主收回土地后，大量的农民一下子涌入城市，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提供如此多的就业岗位，不可能提供那样多的住房，这些农民大部分成为城市游民，无所事事，导致犯罪率激增，社会起伏动荡，迫使大量资本外流，失业率急剧增加，社会环境更加恶化，一度欣欣向荣的经济却变成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直至爆发农民起义，从而严重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至今，南美一些国家的农民起义军仍是政府一大心病。因此，这种拔苗助长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忽视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要性，看似节省了一点点生产成本，却付出了惨痛的社会成本，反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只算了经济帐，未算政治帐。拉美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拉美陷阱”。温家宝总理就有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在给国土资源部的批示中，就曾经提到墨西哥的城市游民问题。    
反观前者，由于实行以地权平均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制，首先解决了农民就业，农民在就业的选择上能进能退。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农民可以逐渐转移到城市，而一旦经济萧条，失业增加，又可以返乡务农。这样，农村就由潜在的 “火药桶”变成了“蓄水池”，从而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了非常稳定的社会环境，大大降低了现代化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相比之下，多支付的那些农业生产成本实在微不足道。最有说服力的是，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自二战结束后从未发生过重大的农民运动，农民成为社会最稳定的阶层。为发挥小农制解决就业的重要作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都制定了严格的有关保护农民和农业的各种法令。如，禁止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实行“农有农用”的农地制度（即使在美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现代化，农业人口非常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低，但对农业和农民仍然都给予特殊的保护。    
不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在近几十年中国与印度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村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主线，最终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初期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1952-1953年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户生活水平达到了解放前中农的水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就业，绝大多数家庭步入了“中产阶级”，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30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只可惜，由于当时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太想尽快发展农村生产力，太想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太想建立更和谐的社会，所以心态太急，误以为土地制度越公越好，土地规模越大越好，越大越公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农业合作化中出现了曲折，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结果造成了农村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和社会的不和谐。    
可喜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及时拨正了方向，以土地承包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家庭经济，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赋予广大农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但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还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非常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我国经济得以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最典型的事例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关关停停，下岗失业不在少数，从未发生过什么社会问题；而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仔，遇到经济波动时也有大量失业，但也未发生过什么社会动荡。原因很简单，在家乡占有使用的土地是他们就业的最后屏障。    
相比较于中国，印度经济的发展也比较快速，甚至国外有人预言，印度在若干年内会超过中国。但国外有的经济学家冷静地指出，印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民生不够重视。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有欠公平，尚有上亿的贱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经济发展就会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就会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已经渐渐来到我们的身边，农地作为解决就业最后屏障的作用远未结束，提醒我们要更加重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在2006年2月1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在迅速增长，就业机会却在减少”。文中特别提到，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已经悄悄来到了亚洲，指出这种趋势在中国尤为突出。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每增加1％的就业岗位需要经济增长3％，到了90年代，达到同样效果，经济则需要增长7.8%。未来二十年，中国人口的绝对数还要大量增加，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会相应进入市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会陆续转入城市，而经济增长很难能吸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考虑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更是难上加难。近几年，由于煤电油短缺，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许多工厂纷纷关门停产，众多打工者回家想收回转包的土地，为此发生了许多纠纷。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确保耕者有其田，尽量将农村人口留在农村，然后集中精力解决好城市人口的就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以上可以看出，农村土地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必须从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一）进一步落实好农民的土地权利，切实做到耕者有其田    
农村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农村发展，也逐渐暴露出其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清，权利的行使实际掌握在村干部的手里，集体成员对村干部擅自出租、出售土地和随意调整承包地等违法行为，或者想管而又无力去管，或者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常常视而不见，只有在整个集体的土地全部失去、自身生存面临严重危机时，才采取集体上访的形式主张自己的权利。二是集体成员的土地权利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对自身土地权利的安全缺乏信心，对能否获得投资性保护、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土地保值增值怀有疑虑，因此对土地的利用缺乏长远的打算，不可避免地采取短期行为。这是这些年来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土地沙化难以遏制、草原退化难以扭转的主要原因。法国有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如果土地权利明确，农民可以将沙漠变成森林；如果土地权利不明确，农民可以将森林变成沙漠。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农地制度。    
方案一：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永佃权。因为现行的集体所有实际上已经是准国家所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许多权能的行使实际上一直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方案二：仍然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的三十年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成永久使用权。    
人们对这样做的最大担心是，土地使用期限延长，又不允许调整，势必有人因为无地可种而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和谐。其实，仔细想想，如果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就不存在无地可种的问题，下一代的土地规模一定会大于上一代，这样就会促使农民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而制定的。如果随便允许调整等于变相鼓励早生多生，进一步加剧就业的困难。再说，还可以制订有关政策促使进城农民转让或出租土地，无地农民有优先受让权或优先承租权。同时，国家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为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    进一步完善农地制度，还要破除一些错误认识，杜绝一些错误的作法。主要表现在，认为家庭经营规模小，家庭经营是贫困、落后和封闭的代名词，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出路只有绝大多数农民进城。于是不顾二、三产业能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人为地扩大土地规模，搞所谓的规模经营。违背农民集体成员的意愿，将农户的承包地收回，出租或承包给外商或其他集体以外的人。城市发展变成政府行为。不管有无产业支撑，不管农民进城后有无工作可做，人为地推动城市化。不顾人多地少的国情，随意圈占耕地，设立开发区等各种名目的园区，修建大广场、大马路等形象工程的现象随处可见，土地闲置撂荒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在城乡结合部形成了一个“三无”农民群体。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城市化指标，甚至硬将农民拉进所谓的小城镇，农民再骑着自行车回去种地。这种泡末式的城市化，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就会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    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并不意味着贫困、落后和封闭。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农户的土地规模与欧美的家庭农场规模相比仍然很小，但这并未妨碍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而且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不比城市人口生活水平低。荷兰人均耕地比中国还少，但荷兰的农业出口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初我们认为一家一户土地规模小，不利于机械耕作，所以想通过集体化实现农业机械化，但事与愿违，好梦难成。实行土地承包后，农村涌现出许多农机专业户，农业生产的许多环节都已经实现机械化。再说，我们也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让十几亿人口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城市。如果是那样，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可想而知。    
（二）以零税收、零负担保证农民愿意种田、种得起田   
 财产只有有利可图，才能成其为财产，权利人才会加倍珍惜。否则，就会成为负资产，宁愿抛弃。前些年，有的地方，农民不堪重负，被迫放弃承包地，外出打工。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对农户还实行了直接补贴的政策，有些地方政府还进行配套补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农民工又返乡务农，承包土地的热情再次高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民工荒”看似坏事，是则是农民价值的提高。但零税收不等于零负担，国家应该进一步立法，严格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摊派、乱收费。乡镇财政有困难的，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乡镇政府的精兵简政予以解决。    
（三）认真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受侵犯    
与强大的行政权力相比，农民的土地权利处在非常弱小的地位。实践中，农民的土地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很难得到有效保护。而不能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的发展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必将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建议，一是适应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即将出台的需要，尽快制定土地权利法，对土地权利的种类、主体与客体、取得与丧失、内容与限制等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减少土地确权工作中的随意性。同时，尽快制定不动产登记法，通过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对各项土地权利依法予以有效保护。二是尽快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准确界定公共利益，最大幅度地缩小征收和征用土地的范围，把土地的支配权尽量还给农民。即使是征收或征用土地，也要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征收征用只是意味着土地权利人必须把土地卖给政府，并不意味无偿或低价。即使为公共利益，也不能以牺牲被征土地权利人的应得补偿为代价，因为必须把土地卖给国家已经牺牲了土地权利人的利益，而这种牺牲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三是要强化土地权利的救济机制。一种土地权利，不论其在土地权利法中的规定是多么神圣，不论其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是多么完善，如果在受到损害时不能得到有效救济，这种土地权利就不是真正的权利。因此必须加大土地权利的保护力度，切实保障合法的土地权利不受侵犯，该返还土地的要返还土地，该恢复原状的要返还原状，该赔偿的要承担赔偿责任，该判刑的必须判刑。这对弱小的耕者和居者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